
 

▼▲▼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 
 
 

 

 

 

 

 

 

 

 

 

 

 

 

 

 

 

 

 

 

 

 

 

 

 

 

 

 

 

 

 

 

 

 

 

網際網路無國界 慎防機密由此洩               馬路如虎口 遊戲危險多 

顧客肯定與期許 
   王先生 112 年 12 月 1 日致本局經理顧客意見函讚譽本轄福星郵局林子文，感謝協助辦理警示帳戶事宜。 

   黃小姐 112 年 12 月 7 日致本局經理顧客意見函讚譽本轄中苗郵局黃豔秋，熱心協助完成繼承事宜，分常感謝。 

   趙小姐 112 年 12 月 27 日致本局經理顧客意見函讚譽本轄後龍郵局劉淑萍，辦理儲匯業務，親切有效率。 
   

檢舉貪瀆專用信箱：苗栗中苗郵局第 44號信箱     苗栗郵局政風室電話：037-327656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貪瀆專線：0800-286-586 

苗栗郵局營業窗口 112 年 12 月退還公眾溢收款 (取前 15 名) 優良事蹟人員名單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苑裡郵局 江正銓 3/114000 苑裡郵局 阮鴻明 2/20000 公館郵局 郭仕宏 1/10000 

頭份蟠桃郵局 黃韻晴 2/52000 苗栗中苗郵局 梁淑媛 3/16000 苗栗南苗郵局 劉添全 3/9000 

造橋郵局 楊佳雯 3/28000 公館鶴岡郵局 林欣蓮 3/12700 銅鑼郵局 林志泉 1/7800 

苗栗南苗郵局 劉莉芳 4/25200 頭份郵局 林彥光 2/10000 苑裡郵局 羅凱云 1/6500 

苗栗中苗郵局 邱珮婷 3/20000 頭份郵局 鄭文迪 1/10000 銅鑼郵局 徐青雲 2/5500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集 
問：機關首長或同仁基於公務至其他機關參訪或接待來訪

之外賓致贈或受贈紀念品之處理規定。 
答：屬公務禮儀皆得收受之。 

問：有業務往來之廠商於年節時送禮至首長辦公室可否收
受？ 

答：不可以收受，機關首長雖非直接承辦業務，但與有業
務往來廠商係具有職務利害關係，廠商於年節或平日
之送禮應予拒絕或退還。 

問：採購廠商或受補助之團體送禮至機關首長或機要人員
家中，應如何處理？ 

答：（一）首長或機要人員如在家中，應當場予以拒絕退
還，如當時不在家或無法立即退還，應於3日內（簽報
機關首長）並送交政風單位處理。公務員透過配偶、
直系血親、同財共居家屬之名義收受財物，或藉由第
三人收受後轉交，其受贈財物「推定」為公務員本人
之行為仍應予究責，係在防止公務員透過白手套行收
賄之情事。 
（二）為避免困擾，應向家人宣導如有民眾或廠商等
送禮至家中，應予拒絕並通知公務員本人依本規範處
理。 

防詐專區宣導【慎防 RCS 或多媒

體釣魚詐騙簡訊】 

一名住北部地區年約30歲擔任
上班族的黃先生，接獲「RCS即時通
訊功能」傳遞之釣魚簡訊，內容為「尊
敬的用戶，您好！請您注意，您的
ETC費用尚未繳納，請儘快完成繳費
以避免影響您的ETC服務使用。如有
任何疑問，請登錄我們的官方網站」，
因黃先生平日有用車習慣，認為可能
遺忘繳交停車費，隨即點擊簡訊中網
址，於未經查證下依照指示輸入中國
信託銀行信用卡資料，遭盜刷新台幣
8萬餘元。 

基此，刑事警察局提醒民眾，雖
然近期政府防堵惡意簡訊有成，但仍
需小心查證，如收到「+號開頭之境
外簡訊」，且有上述關鍵字及夾帶可
疑網址等內容切勿理會，亦請
Android手機用戶可先關閉「RCS即
時通訊功能」，以避免收到詐騙訊息；
民眾也可至「165全民防騙官網或警
政服務APP」，填入基本資料（姓名、
聯絡電話）後，並於註解說明欄位中
提供發訊者資訊、簡訊內容等資訊，
再將訊息截圖上傳後送出，就能快速
完 成 詐 騙 檢 舉 。                                 
(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廉政倫理小故事 
漢代漢陽太守龐仲達，於

任內很重視轄區賢達人

士的興革意見。當時漢陽

郡中一個具有特殊節操

的教育家，叫做任棠，某

日龐太守特別親訪，但任

棠卻不與其交談，只是將

一大棵蕹白、一盆清水放

在門口，自己則是抱著孫

子，蹲在門檻後面。龐仲

達左右見任棠如此踞傲

無禮，便欲加以斥責，但

仲達卻說：「我想他大概

是要我明白怎麼做太守

吧，一盆清水，是要我為

官清廉；拔一根蕹，是要

我敢於懲治豪強；至於抱

一個小孩，就是要我能夠

體恤弱小啊！」講完後即

笑著離開。從此以後，龐

仲達更加勤政愛民，廣泛

的瞭解民眾的需求，並造

福百姓。 

可見，現代政府施政，也

是要主動瞭解民隱民瘼，

並且廣泛地與意見團體

溝通聯繫，憂民所憂、急

民所急，如此才能獲致民

眾 的 肯 定 與 認 同 。                         

(來源: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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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傳閱簽章： 

公務機密宣導【將檢舉人資料外洩廠商 水

利署工程員罰 2 萬換緩起訴】 

經濟部水利署鄭姓工程員，因處理民眾通
知新北市開南橋工程缺失時，為貪圖方便，竟將
通報民眾的電子檔資料，私訊給施工廠商群組，
涉嫌洩密。台北地檢署因鄭男認罪，7日給予鄭
緩起訴，期間1年，命他須支付公庫2萬元。 
  檢方調查，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工務
課鄭姓工程員，負責十河局工程案件設計監造，
明知依「全民監督公共工程管制考核作業要點」
規定處理通報案件時，應對通報民眾的身分或
資料保密。但鄭男於今年2月9日下午4時，接獲
經濟部水利署通報有全民督工通報案件，其中
他承辦位於新北市鶯歌區的「109年度塔寮坑溪
排水開南橋下游左岸段維護工程」有民眾反映
施工缺失，因翌日起即為春節連假，上級指示他
須於10天內完成會勘報告。鄭男為求迅速完成
工地會勘及改進缺失，一時疏失將包括通報民
眾的姓名、連絡電話、電子信箱的「民眾通報案
件基本資料管理畫面」電子檔，直接以LINE傳
送施工廠商「ＯＯ營造」的工作人員群組，涉嫌
洩 密 ， 遭 廉 政 署 送 辦 。                                       
(來源：中時新聞網) 

陽光法案宣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Q&A】 

Q：申報人已完成申報表，可否申請更

正？申請更正時間有無限制？ 
A：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

查閱辦法修正條文第6條規定，申報

人於申報後至查核對象確定前，發
現申報資料錯誤時，得重新詳實填

寫申報表，提出於原受理申報機關

（構）申請更正（其採網路申報方式
者，得自行上網更正後重新上傳申

報資料），原申報表不得抽換；然申

報人成為被查核對象後，則申報人
即 無 從 申 請 更 正 申 報 表 。                                  

(來源：廉政署) 

安全維護宣導專區【請加強營業場所安全

措施】 

近日南部某支局，發生歹徒利用上午郵局尚

未開門前，持刀欲自郵局後門進入郵局搶劫

事件，所幸經理處置得宜，為發生人員傷亡
或財物損失。 

 

郵政不法案例 

【案例摘要】 

某郵局儲匯工作員丁姓營運職106年7月3日上午受理客
戶存簿儲金存款，溢收2萬元，未當場退還客戶，逕依存款
單所書金額入機 ; 106年10月23日上午受理客戶跨行匯
款，溢收1,000元，仍未當場退還客戶，逕依客戶所書金額
入機。丁員坦承因貪念，上述2筆溢收款項據為已有。 

【處理情形】 
丁員所為涉犯業務侵占罪嫌，已向轄管地方法院檢察署自
首，並經所屬責任局記過2次處分。 

陽光法案宣導專區 
實際案例： 
陳校長擔任公立ＯＯ國中校長，為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2條所定之公職人員。自民國(下

同)98年8月28日起至99年3月26日止，續聘妻舅
張老師兼任該校生活教育組組長，遭到裁處罰鍰

新臺幣(下同)34萬元。 

案例解析： 
Ｑ：陳校長之妻舅張老師是否係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規定之關係人？ 

Ａ：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陳校長
之妻舅張老師為第3條第2款所定之關係人。 

Ｑ：陳校長主張為利校務推展，循例聘任關係人任

該職，並報經縣政府同意備查，並無違法？ 
Ａ：陳校長雖主張並不了解學校內部組織文化與

兼職行政人事安排，因為大都透過各處室主任

私下徵詢有能力、願承擔工作之教師兼任，再
提報校長聘任之，絕少於公開會議或場所直接

諮詢聘任教師並作成正式紀錄。但本案法院認

為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2條規定，任用教
師兼任行政職務確屬校長權限，縱使尋覓人選

之前置作業係由主任為之，最終仍須由校長決

定聘任與否及陳報上級主管機關，因此，陳校
長在執行職務時，聘任其妻舅為生活教育組組

長時，顯然有利益衝突，陳校長應依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自行迴避，卻未自行迴

避，仍決定聘任其妻舅張老師兼任行政職務，

而且在陳報該校兼職名冊時親自核章決行，已

經違反法律之規定。 


